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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擊劍協會選手訓練中心推廣計畫(草) 
 

 

一、目的： 

為促進擊劍競技運動發展，中華民國擊劍協會（以下簡稱本會）輔導地區委員會辦

理具潛力青少年運動選手之培育訓練，藉以提升我國擊劍基層選手競技實力，完善培訓

體制。 

 

二、實施方式： 

全國分北中南東四區，每區設 3-5個訓練中心，每中心設三個訓練站，由縣市委員會提

出訓練中心及訓練站計畫申請補助，協會輔佐發展營運。 

區域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縣市 

基隆市、台北市、

新北市、桃園市、

新竹市、新竹縣 

苗栗縣、台中市、

彰化縣、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市、嘉義縣、

台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 

宜蘭縣、花蓮縣、

台東縣 

辦理單位 縣市委員會 

訓練中心 
指依本計畫規定，縣市委員會整合地方資源設立，符合本計畫訓練中心規

格之擊劍訓練場地。 

訓練站 
指由本會輔佐地方委員會分別在區內公、私立國小、國中、高中、大專院

校或俱樂部設立擊劍訓練場地。 

 

三、申請設立訓練中心之資格 

(一)具有訓練站發展潛能之當地國小、國中、高中適合訓練場所。 

(二)具有訓練站發展潛能之當地大專院校適合訓練場所。 

(三)具有訓練站發展潛能之當地俱樂部。 

(四)其他具有訓練站發展潛能之場所。 

 

四、設立訓練中心之申請及審核程序： 

(一)辦理單位應擬訂培訓計畫(參考範本) 

(二)人員資格： 

1. 教練：具備本會 B級以上教練資格（外籍教練不在此限） 

2. 選手：訓練對象年齡層為 13~18歲，潛力或優秀人才培訓。 

(三)辦理單位應建立區域運動人才建置計畫，計畫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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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單位發展擊劍運動之優劣勢分析。 

2. 訓練中心及轄下訓練站之地點配置。 

3. 中長程培訓（包括預期效益）計畫。 

4. 場館設備條件。 

5. 教練安排。 

6. 最近三年運動成績。 

7. 單位行政組織、指導人員資料及職掌分配。 

8. 經費概算。 

(四)辦理單位應將計畫及檢附符合本要點規定設立資格之文件、資料，向本會提出申請。 

(五)本會應組成審查小組，就前款事項進行審查。 

 

五、訓練中心(站)補助原則方式如下： 

(一)辦理單位所提報並經本會核定之地區訓練中心，其經費由本會統籌分配，每中心最高

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原則。但經本會專案核定者，不在此限。經本會審核未達訓練中

心規模，每訓練站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原則。 

(二)辦理單位應統籌分配經費予中心轄下各訓練站。 

(三)辦理單位應編列配合款，達本會核定總經費額度百分之三十以上。 

(四)本會核定計畫而嗣後有訓練中心（站）停訓、及變更等情形者，辦理單位得於本會核

定經費額度內自行調整至其他訓練站支用，並陳報本會備查。 

 

六、訓練中心之經費支用方式如下： 

(一)經費支用，以場地費、教練指導費、消耗性訓練器材裝備、參加本會比賽及講習報名

費為限；其核發基準，由各辦理單位定之。 

(二)教練指導費，應依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 

(三)各該訓練中心(站)支用經費時，應取得統一發票或收據；其買受人名稱，應以各辦理

單位名稱，辦理核結。 

 

七、訓練中心之經費核撥及核結方式如下： 

(一)經費核撥：辦理單位於接獲本會核定通知後，應於二周內，檢據送達本會請領第一期

款(50%)。年度核結後支付第二期款(50%)。 

(二)經費核結如下： 

1. 辦理單位應於每年十二月十日前，陳報本會辦理核結；原始憑證留存原申請單          

位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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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單位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請款或核結者，該核定經費由本會逕予廢止，並予追

繳；其下年度如經核定支給經費者，並酌減補助經費。 

3. 辦理經費核結時，辦理單位配合款未達本會核定經費額度百分之三十者，應依比

例繳回本會核定經費。 

 

八、督導訪視： 

(一)訓練中心應督導並協助所屬訓練站，依核定計畫確實執行、填寫訓練日誌及建置各種

資料，作為績效查核依據。 

(二)各該訓練站培訓計畫有修正或變更者，應儘速敘明原因，並將變更後各該相關計畫及

資料，由訓練中心查核後，報本會備查。 

(三)訓練中心應於年度終了後一個月內，製作執行成果報告書報本會備查。 

(四)本會得視地方發展優勢，指定或由訓練中心自訂訓練目標，並檢視其訓練目標績效達

成情形；為瞭解訓練中心辦理績效，本會得視需要進行訪視，訓練中心及各該訓練站

應配合提供詳細資料及說明。 

(五)本會將視訓練中心辦理績效及訪視情形，作為下年度核給經費之依據。 

 

九、預期效益： 

(一)加速擊劍發展，擴及全國各區域縣市。 

(二)提升基層選手技術能力，完善國內培訓體制。 

(三)奠定國內優秀選手生生不息的來源，培育未來世界級擊劍運動員。 

 

十、 訓練中心未依本會核定計畫執行訓練工作、執行效益不佳或未配合督導、訪視者，本

會得暫停受理其申請一年。 

十一、 本會得視各年度預算編列及收入情形，酌予調整本計畫經費額度。 

十二、 本計畫由理事會審核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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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經費估算表 

年度 預算 訓練中心數量 訓練站數量 

第一年 1000,000 北區*1 
北區*2、中區*1、南區*1、
東區*1 

第二年 2400,000 北區*2、中區*1 
北區*3、中區*1、南區*3、
東區*2 

第三年 3900,000 北區*3、中區*1、南區*1 
北區*3、中區*4、南區*4、
東區*3 

總經費 7300,000   

 

註：訓練中心 50萬/年，訓練站 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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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擊劍協會免費體驗課程推廣計畫(草) 

一、目的 

為推廣擊劍運動、擴大擊劍人口，中華民國擊劍協會（以下簡稱本會）輔導合格

擊劍教練提供社會大眾免費擊劍體驗課程，讓更多國人認識擊劍運動的豐富內涵及優美

特質，以加速達成擊劍運動產業化的遠程目標。 

二、實施方式（參閱附表一） 

(一)針對未參加過擊劍比賽的社會大眾及初學者提供 8-10 堂的免費體驗課程、每堂課 1

小時為基礎，需二個月內使用完畢。 

(二)由各地區委員會或具本會合格教練證之教練提出申請。 

(三)場地可包含地區訓練站、社團練習場地、俱樂部等，唯須提供場地之書面使用證

明、保證書、確認書或管理人使用同意書。 

(四)免費器材借用：初階免費體驗課程之器材設備由本會借用，辦理單位半年內體驗課

程參加學員超過 30 人通過分級教學檢定，可申請借用進階組器材。 

1.初階組器材表（免費體驗課程結束後歸還） 

項次 內容 數量 

一 鈍劍面罩 4 

二 手套 10 

三 鈍劍練習劍 10 

四 大型滾輪劍袋 1 

註：辦理單位如已自備器材不須借用初階組器材者，由本會補助 2000 元折舊費。 

2.進階組器材表(使用期限 6 個月) 

項次 內容 數量 

一 鈍劍面罩 10 

二 手套 10 

三 電鈍劍(加體線) 10 

四 電審器 1 

五 捲線器 2 

六 捲線器連接線 2 

七 大型滾輪劍袋+收納箱 1 

(五)課程內容須為本會編撰之中華民國擊劍協會分級教學檢定課程。 

(六)參加推廣課程學員需達半數參加本會擊劍能力分級檢定。 

三、申請程序 

(一)由辦理單位(人員)招滿 10 名學員，向本會提出免費體驗課程推廣計畫申請。 

(二)經本會審核同意後予以補助。 

四、預期效益 

(一)透過系統化的教學課程，提升擊劍運動人口，每年 2000 人。 

(二)補助並輔導擊劍教練推廣擊劍教學。 

(三)結合漸進式的檢定制度，促進擊劍運動發展。 

  



附表一 

中華民國擊劍協會免費體驗課程推廣計畫分層作業一覽表 

階段 辦理單位(人員) 學員 本會 

課前

準備 

1. 場地確認-提供場地之書

面使用證明、保證書、確認

書或管理人使用同意書 

2. 教練與課程規劃 

3. 招募學員(10 人) 

4. 計畫申請 

(依格式範本) 

簽署意願書 

(參加免費體驗課程於

第 3 堂課需繳交保證金

200 元，如上課超過 7

堂，本課程補助全額費

用並還保證金) 

1.審核申請 

2.出借器材裝備 

課程

期間 

1. 簽到 

2. 授課 

3. 拍照記錄 

4. 成果報告 

(依格式範本) 

第 3 堂課繳交保證金 派督訓委員視察 

課後

作業 

1. 課程結束提交成果報告申

請補助 

2. 器材裝備繳回(課程結束

一週內) 

3. 退還學員保證金 

1. 領回上課保證金 

2. 參加擊劍能力分級

檢定 

1. 補助款撥補 

2. 收回公用裝備 

3. 檢查裝備是否有損毀，如

有毀損向申請單位 (人

員 )索取相關維修費用

50%；如無法修復或遺

失，依第一年購買價格

70%、第二年 50%、第三

年 30%計算 

 

  



附件： 

經費估算表 

第一年上半年 

項次 內容 單價 數量 總價 備註 

一 初階組器材 27,600 10 276,000 借出 10 組*3 期，300 人 

自備器材 30 組，300 人 

學員合計 600 人 

二 器材折舊補助 2000 30 60,000 

三 講師費 5000 60 300,000 

合計 636,000 

 

   第一年下半年 

項次 內容 單價 數量 總價 備註 

一 初階組器材 27,600 10 276,000 借出 20 組*3 期，計 600 人 

自備器材 60 組，計 600 人 

學員合計 1200 人 

二 進階組器材 113,600 1 113,600 

三 器材折舊補助 2,000 60 120,000 

四 講師費 5,000 120 600,000 

合計 1,109,600 

 

   第二年 

項次 內容 單價 數量 總價 備註 

一 進階組器材 113,600 3 340,800 借出 20 組*6 期，計 1200 人 

自備器材 80 組，計 800 人 

學員合計 2000 人 

二 器材折舊補助 2,000 80 160,000 

三 講師費 5,000 200 1,000,000 

合計 1,500,800 

 

   第三年 

項次 內容 單價 數量 總價 備註 

一 器材折舊補助 2,000 80 160,000 借出 20 組*6 期，計 1200 人 

自備器材 80 組，計 800 人 

學員合計 2000 人 

二 講師費 5,000 200 1,000,000 

三 器材修繕費   20,000 

合計 1,180,000 

※三年預算預估 442 萬 6400 元整，含計畫雜支及廣宣品，預估總預算 5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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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擊劍協會國小中低年級推廣比賽計畫 

一、 目的： 

為推動基層擊劍運動發展，中華民國擊劍協會（以下簡稱本會）輔導地區委員會，辦理

區域型小中低年級公開邀請賽，增加初學少年選手參賽經驗，向下紮根，發掘更多未來

的優秀青少年選手。 

二、 實施方式： 

(一) 全國分北中南東四區，分區辦理國小中低年級生推廣性質之比賽，每區至多六場，

由縣市委員會提出申請。 

區域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縣市 

基 隆 市 、 台 北

市、新北市、桃

園市、新竹市、

新竹縣 

苗 栗 縣 、 台 中

市、彰化縣、南

投縣、雲林縣 

嘉 義 市 、 嘉 義

縣、台南市、高

雄市、屏東縣 

宜 蘭 縣 、 花 蓮

縣、台東縣 

辦理單位 縣市委員會 

比賽場所 各縣市國民小學 

比賽日期 每年 3月起至 10月止，規劃 1日競賽活動 

(二) 參賽對象：國小一至四年級選手，辦理縣市應邀集該區其他縣市選手參加。 

(三) 比賽場地須具備合格劍道電審器，至少二道。 

(四) 每場比賽參賽隊伍數 :北區及中區需達 8所學校，南區及東區需達 3所學校。 

(五) 每項目參賽人數：北區及中區至少需達 10人，南區及東區至少需達 6人；國小一、

二年級組至少 2項目，國小三、四年級組至少 4項目。 

(六) 申請本計畫補助，報名費將依統一規定收取（每員 200元），列為主辦單位所有。 

三、 申請方式：符合申請資格之單位，應於每年2月底前，備妥下列相關文件資料等，以電子

郵件方式送本會辦理。 

(一) 競賽規程。 

(二) 經費概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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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審查程序： 

(一) 本會受理申請後，由本計畫審查小組進行審核。 

(二) 經審核後，本會依審查結果函復各申請單位，認應予補(修)正者，應於文到2週內

補(修)正相關資料重新提送本會複查；逾期未補正或未依審查意見修正者，本會得

不予補助。 

(三) 各單位申請計畫之補助經費，經本會核可後，函復各申請單位據以執行。 

五、 經費補助原則： 

(一) 本計畫補助經費項目以場地費、裁判費(須持有有效之裁判證)、工作費、布置費為

原則，將視各申請單位實際需求核定，每場比賽補助金額上限伍萬元整。 

(二) 計畫執行期間，如遇經費不足部分，應由各申請單位自籌辦理。 

(三) 各單位支用補助經費時，應依會計作業相關規定辦理，以本計畫申請單位名稱為買

受人，並索取統一發票或收據(加註單位統一編號)。 

(四) 計畫執行結束後，如實際支出經費少於核定經費，應依實際支出辦理經費核結。 

(五) 補助經費核定後，如因實際執行而需變更計畫者，應於計畫執行前2週報本會備查

後，方可變更；未依計畫辦理，經查屬實者，本會得註銷申請經費且隔年度不受理

其申請，並函知相關單位。 

(六) 有關國小中低年級推廣比賽之裁判、工作人員等職務，請依「同活動同時間不得重

複支領工作費」之原則辦理。 

六、 核銷作業規定： 

受補助之單位應於計畫執行完畢後1個月內，檢送下列文件資料至本會辦理經費核銷事

宜： 

(一) 經費核銷自我檢核表 

(二) 原競賽規程及經費概算表 

(三) 核定函文影本 

(四) 比賽秩序冊、比賽成績紀錄、成果報告書電子檔 

(五) 支出憑證簿、支出結算表、原始支出憑證 

(六) 領款收據、匯款帳戶(含存摺影本) 

七、 預期效益 

(一) 促進各地區國小學生加入擊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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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造優質的比賽環境，激發少年選手習劍熱誠及榮譽感。 

(三) 藉由各地區跨縣市、跨校比賽，達到多方交流學習的綜效。 

八、 本會得視各年度預算編列及收入情形，酌予調整本計畫經費額度。 

九、本計畫由理事會審核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經費估算表 

年度 預算 說明 

第一年 550,000 
北區*5(10*6*5=300) 
中區*3(10*6*3=180) 
南區*2(10*6*2=120) 

東區*1(6*6*1=36) 
11場次，636人 

第二年 850,000 
北區*6(10*6*6=360) 
中區*5(10*6*5=300) 
南區*4(10*6*4=240) 
東區*2(6*6*2=72) 
17場次，972人 

第二年 1050,000 
北區*6(10*6*6=360) 
中區*6(10*6*6=360) 

南區*6(10*6*6=360) 
東區*3(6*6*3=108) 
21場次，1188人 

總預算 2450,000 49場次，279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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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擊劍協會國小中低年級推廣比賽競賽規程(範例) 

 

一、宗    旨：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擊劍協會 

三、承辦單位：○○縣市體育(總)會擊劍委員會  

四、比賽日期： 

五、比賽地點： 

六、報到時間： 

七、參賽資格： 

八、競賽分組： 

九、競賽項目：  

十、參賽辦法：以學校為單位，各單位每項報名人數不限，每人報名項目亦不限。 

十一、報名辦法： 

  (一)報名時間：111年○月○日起至○月○日止 

  (二)報名方式： 

十二、競賽規則： 

十三、注意事項： 

十四、本競賽規程由承辦單位公布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修正時亦同。 

十五、承辦單位聯絡人及聯絡方式： 

 

※上述項目為必列項目，如需增加項目，由各承辦單位自行視需求增列及調整。 

組 別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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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擊劍協會國小中低年級推廣比賽 

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複價 說明 

1 (例)裁判費 10*2 人/天 1,000 20,000 
須持有有效之裁判

證 

       

       

       

       

合   計 20,000  

 承辦人：             總幹事：             會計：            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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